
 

 

支票附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度司催字第 4號 

編

號 

發  票  人 付  款  人 發  票  日 票 面 金 額 

(新臺幣) 

支票號碼 受款人 備考 

0 

0 

1 

花蓮第二信

用合作社台

東分社 

花蓮第二信

用合作社台

東分社 

107年 12月 12日 5,212元 LA9036543 國立臺

東高級

商業職

業學校 

 

 

 


